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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ST奥马 公告编号：2021-135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为聚焦冰箱主业，终止金融科技业务，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奥马电器”）拟出售金融科技业务四家子公司股权；初步核算本次出

售增加2021年净利润约9万元，具体金额以经审计的2021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2、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协议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因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和金融行业整体环境等方面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及竞争条件等日益严峻，金融科技业务经营现状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实现

有效好转。根据公司聚焦冰箱主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经审慎考虑，公司终止经营全

部金融科技业务板块并处置相关资产。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2021年5月6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

066）。 

为进一步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质量，公司近期对金融科技业务

进行了全面梳理，公司拟以1元对价向惠州市智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

让方”或“惠州智锋”）转让钱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包金

服”）、西藏网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网金”）、钱包智能（平潭）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包智能”）以及北海国信智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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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北海国信”）四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100%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协议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惠州市智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谢春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MA52PR34XL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8日 

7、住所：惠州市东平半岛16、18号小区东湖花园五号小区501栋103B房 

8、经营范围：产业园项目投资；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服务；企业信息咨询；

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信息咨询；科技中介服务；财务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庆典礼仪服务；会议服务；知识产权代理；投资咨

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类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

智慧城市、智慧园区运营及管理；网络服务平台运营；装修装饰咨询；消防信息咨

询；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票务代理；货运代理；酒店预订服务；航空信息咨

询；广告经营；运动场馆的运营；文化创意设计。（不含商场、仓库）(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谢春雷持有60%股权、黄丽花持有40%股权 

10、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受让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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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049,452.16 

负债总额 96,650.00 

净资产 9,952,802.16 

项目 2020 年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24,693.00 

净利润 -24,69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93.00 

12、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受让方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钱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钱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赵国栋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21UB1D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149,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年11月17日 

（7）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52号院1号楼A座5层501室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数据处理（数

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软件开发；

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互联网信息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公司100%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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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包金服财务报表已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16775号”审计报告。钱包

金服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94,452,099.35 665,209,752.95 

负债总额 282,889,482.67 827,807,012.10 

应收款项总额 192,744,210.73 662,268,928.16 

净资产 -88,437,383.32 -162,597,259.15 

项目 2021 年 1-10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5,784,169.03 -608,616,931.76 

净利润 -25,809,228.06 -768,311,603.80 

2、资产概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资产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的情形；未发现公司与钱包金服存在尚未结清的款项，未发现公司为钱包金服提

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资金占用等情形。 

（2）历史沿革：钱包金服成立于2016年6月1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2017年3月29日，公司对钱包金服增资，其注册资本增加至

149,000万元人民币，仍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钱包金服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二）西藏网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西藏网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赵国栋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5MA6T15LM76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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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日期：2016年2月29日 

（7）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工业园区管委会592号 

（8）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

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

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公司100%持股 

（10）西藏网金财务报表已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16773号”审计报告。西藏

网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48,278,721.04 1,644,404,563.73 

负债总额 2,285,965,017.16 3,278,817,152.70 

应收款项总额 3,277,300.00 434,389,142.47 

净资产 -2,137,686,296.12 -1,634,412,588.97 

项目 2021 年 1-10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 8,234,991.25 

营业利润 -413,178,834.60 -1,389,346,725.96 

净利润 -413,042,134.07 -1,384,106,566.38 

2、资产概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资产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的情形；未发现公司与西藏网金存在尚未结清的款项，未发现公司为西藏网金提

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资金占用等情形。 

（2）历史沿革：西藏网金成立于2016年2月29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2016年12月14日，公司第一次对西藏网金增资，其注册资

本增加至10,000万元人民币，仍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7年4月19日，公司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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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西藏网金增资，其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00万元人民币，仍然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西藏网金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三）钱包智能（平潭）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钱包智能（平潭）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慧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44PUL93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年11月30日 

（7）住所：平潭县潭城镇东星110-1号202室 

（8）经营范围：机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销售、租赁、技术开

发及技术服务；银行卡终端设备安装、维护服务、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公司100%持股 

（10）钱包智能财务报表已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16774号”审计报告。钱包

智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5,580.46 20,283,155.28 

负债总额 345,355.56 699,904.49 

应收款项总额 - 144,000.00 

净资产 -339,775.10 19,583,250.79 

项目 2021 年 1-10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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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38,709,705.27 -317,662,823.33 

净利润 -38,348,956.34 -316,856,337.54 

2、资产概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资产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的情形；未发现公司与钱包智能存在尚未结清的款项，未发现公司为钱包智能提

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资金占用等情形。 

（2）历史沿革：钱包智能成立于2015年11月30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

币，公司持有其100%股权；2017年3月13日，公司对钱包智能增资，其注册资本增

加至40,000万元人民币，仍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钱包智能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四）北海国信智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海国信智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慧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MA5Q897Y0J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 2021年1月5日 

（7）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业园区北海大道东延线199号中国电子北

部湾信息港08-1-A塔楼7-103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五金产

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化妆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日用品销售；家具销售；珠宝首饰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畜牧渔业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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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眼镜销售（不

含隐形眼镜）；玩具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

发；智能机器人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

瓷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肥料销售；牲畜销售；软件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机器人的研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

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旅客票务代理；汽车租赁；停车

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销售；农药批发；拍卖业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股东：公司100%持股 

（10）北海国信财务报表已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16800号”审计报告。北海

国信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 - 

负债总额 - - 

应收款项总额 - - 

净资产 - - 

项目 2021 年 1-10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净利润 - - 

注：截至2021年10月31日，北海国信未开展业务，注册资本尚未实缴。 

2、资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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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资产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的情形；未发现公司与北海国信存在尚未结清的款项，未发现公司为北海国信提

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资金占用等情形。 

（2）历史沿革：北海国信成立于2021年1月5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出资尚未实缴。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海国信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 

（一）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二）本次交易后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不会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五、定价依据 

针对本次交易事项，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交易标的的核心资产进行了评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交易

标的2020年和截止2021年10月31日的审计报告。截止2021年10月31日，交易标的模

拟合并报表的总资产为14,843.78万元，总负债为14,853.10万元，净资产合计 -9.32

万元。由于交易标的已经完全停止开展各项业务、资不抵债、净资产为负值，经公

司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价格为1元。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惠州市智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其所持标的股权以及标的股权上所附着的全部权

利和义务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受让甲方所持标的股权以及标的股权上所附着的全

部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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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乙方分别持有西藏网金、钱包金服、钱包智能、北海国信

100%的股权。西藏网金、钱包金服、钱包智能、北海国信成为乙方全资子公司。 

（二）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1元。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安排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以人民币现款形式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交割 

1、标的股权转让的生效 

除非双方另行书面同意放弃（但以法律所允许者为限），乙方自下列所有条件

得到满足之日（“股权转让生效日”）起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按照目标公司章

程的约定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1）本协议成立并生效； 

（2）甲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规定完成与本协议及本协

议所述交易相关的所有审批程序； 

自股权转让生效日起（含当日），甲方不再就标的股权享有任何股东权利、承

担任何股东义务及责任；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及义务和责任由乙方相应享有

并承担。 

2、商事登记 

自股权转让生效日起3日内，双方应向目标公司的商事登记机关就本次股权转

让申请变更登记/备案，并促使商事变更登记/备案依法尽快完成。 

双方进一步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商事变更登记/备案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

效力。本次交易自股权转让生效日起（含当日）不可撤销地产生效力。本次股权转

让不因商事变更登记/备案未完成或其他类似事件而发生撤销、减损、无效或其他

不利变化。 

3、进一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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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本协议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以及标的股权转让商事登记的有效完成，双方

均应进一步签署为前述目的而可能合理需要由其签署的文件，并进一步完成为前述

目的而可能合理需要由其做出的行为。 

（五）期间损益 

双方同意，自目标公司审计基准日2021年10月31日至股权转让生效日期间，目

标公司产生的收益及亏损均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进一步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质量之目的。受让

方团队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经验，其具有较强的履约意愿，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

使公司能顺利实施剥离金融科技业务资产的目标。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

有标的公司的股份，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降低交易标的对公

司财务状况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本次交易增加公司2021年净利

润约9万元，具体金额以经审计的2021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战略部署，为公司的长远发展作出的

决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及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

的资产质量，未来公司将集中主营业务的发展，不断做强、做精主营业务；本次交

易建立在双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且定价依据合理，不存在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尤其是不存在损害公司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时，相关

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

此，独立同时同意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相关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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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转让协议； 

5、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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